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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一科技”或“公司”）近日对公司

诉讼进行梳理，现将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一 

（一）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源光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源光一”）与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南

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2）苏 0106

民初 3326 号。苏源光一因与徽商银行《权利质押合同》签订履行一事，向南京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徽商银行返还苏源光一 13,100万元及其

利息（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2）本次案件的诉讼费、律师

费由徽商银行承担。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涉及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法律适用较为复杂，具有普

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裁判结果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故报请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境内上市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故于

2022年11月7日裁定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诉讼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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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苏源光一与被告徽商银行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南京中院于2022年12月2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3年5月12日公司律师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1民初4404号

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苏源光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68万元，由原

告负担。 

苏源光一于2023年5月25日提起上诉请求，并于2023年7月25日收到受理通

知书。 

二、诉讼二 

（一）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经过证监局调查认定，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

违反了《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证券法》、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陈

述违法行为。 

汤晶媚等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在实施日之后买入案涉股份，并在揭露日之

后卖出或持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给其造成损失，故诉至法

院。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3日、2022年6月2日、2023年4月25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关于公

司及相关责任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诉讼进展 

投资者汤晶媚、陈顺平、王志杰已向法院申请撤诉，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

2023年8月收到撤诉裁定。 

三、诉讼三 

（一）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与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江宁土储”）于2020年1月22

日签订《临时性土地收储协议书》，协议约定，江宁土储拟收储公司100亩土地及

收储范围内地上建筑物117,798.57平方米，补偿款为49,484.25万元。 

临时性收储期限届满后，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收储协议不再延长，协议

终止。如双方协商同意永久收储，将另行签署收储协议。若未能达成永久收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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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司应当在临时性收储协议期限届满后7日内向江宁土储返还已预付的补偿

款，并支付补偿款占用期间的银行利息作为补偿。若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还款义务，应按日万分之二向江宁土储支付逾期款的违约金。江宁土储将在公司

拟收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5日内向公司预付补偿款17,500万

元。 

同日，双方签订《抵押合同》，江宁土储于2020年1月27日向公司支付土地收

储预付补偿款17,500万元。 

《临时性土地收储协议书》期限届满后，双方未能达成永久性收储协议。公

司亦未按照协议履行还款义务，故江宁土储于2022年1月11日向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如下： 

1、请求依法判令公司向江宁土储返还已经预付的土地收储补偿款 17,500万

元及占用补偿款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1,232.07 万元。以上合计 18,732.07

万元。 

2、请求依法判令公司向江宁土储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18,732.07万元

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自2021年7月29日计算至公司实际付清日止）。 

3、请求依法判令江宁土储对公司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次案件的诉讼费由公司承担。 

经审理，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5日依法作出如下判决： 

1、判令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返还江宁土储17，500万元，

并支付利息1,091.39万元； 

2、判令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支付江宁土储违约金(以

18,591.39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21年7月29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 

3、判令江宁土储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公司名下的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28号房产、将军大道128号2幢、3幢、4幢房产在顺

位抵押权实现后的拍卖、变卖、折现所得款项优先受偿； 

4、驳回江宁土储的其他诉讼请求。 

受本次诉讼影响，公司共计2个银行账户被查封。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2022年7月22日、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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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3）、《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关于公司涉及诉

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7）。 

（二）诉讼进展 

江宁土储向法院申请追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源光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源光一”）为本案的执行人，并依法查封苏源光一的银行账户。2023年8

月8日公司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江宁土储的申请。 

四、上述案件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诉讼一涉及的相关事项前期已做处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

响。 

2、诉讼二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讼请求，降低了公司涉及诉讼的

风险以及财务损失。 

3、诉讼三导致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的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商中，争取能将该事件最终达成和解。 

五、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

讼及仲裁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月 7日 

 


